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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经开区 2024 年预算（草案）及绩效目标

一、2024 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

（一）财政收入方面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恢复发展基

础仍不牢固，有效需求不足、社会预期偏弱、风险隐患仍然较多，

税收收入回升势头缓慢，非税收入后期增长潜力和空间逐步减

小，房地产企稳复苏进程偏慢，土地市场整体处于疲软态势，财

政收入稳步较快增长面临诸多挑战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区正面临新

时代西部大开发、“四类地区”发展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长江

经济带发展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，积极的

财政政策适度加力、提质增效，一批招商项目逐年建成投产达产，

这都将为推动经济社会稳中向好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方面。必保支出较多，“三保”、债务还本

付息、基本民生提标、乡村振兴等领域财政支出需求较大、刚性

较强，抓发展、惠民生、保安全各领域新增保障需求规模空前，

财政资金保重点、保急需任务艰巨，特别是在我区政府债务还本

付息、隐性债务化债、PPP 项目政府付费、林丰和中孚企业电价

补贴等惠企政策兑现，企业工业用地出让收益与亩均投入成本倒

挂严重等情况下，财政支出压力有增无减。加之，我区平台公司、

国有企业债务还本付息达到高峰之年，财政“腾挪”空间较窄，

短期财政紧缺资金周转困难，加剧形势严峻程度。

综合分析研判，2024 年财政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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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交织，2024 年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趋势基

本一致，受土地出让收入持续萎缩、支出需求不断增加影响，财

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。

二、2024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来川来

广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省

委十二届四次全会、市委八届八次全会及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

重大决策部署，严格落实预算法，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、

科学性、准确性。坚持“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”工作

总基调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；坚持持续保障

和改善民生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；坚持全力以赴拼经济

比发展，集中财力办大事要事，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；坚持统筹

发展与安全、兼顾当前与长远、平衡存量与增量，有效防范和化

解风险；坚持深化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改革，集中财力保“三保”、

惠民生、促发展，为加快建设千亿级产业园区和产城融合示范区

提供坚强财力保障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：

1.收入安排科学合理、稳妥持续。坚持实事求是、科学预测，

据实编制收入预算，财政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。

2.支出安排有保有压、统筹平衡。严格支出保障序列，坚持

党政机关过紧日子，“三公”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只减不增。聚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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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任务，深挖资金统筹潜力保障重点支出。

3.深度融入绩效理念、提升效益。突出绩效导向，严格事前

绩效目标管理，加强绩效结果运用，预算安排与绩效挂钩，推动

财政资金聚力增效。

4.严守规矩不越红线、确保安全。严守预算管理制度红线和

财经纪律高压线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，兜牢兜实基层“三保”底

线，抓好预算源头管控。

三、2024 年预算收支基本目标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141763 万元。包括：（1）税

收分成收入27000万元（全年地方公财收入预计完成45000万元，

按市区四六分成）；（2）历年财力基数划转收入 763 万元（减

上解支出 353 万元）；（3）上级专款收入 19000 万元（按照 2023

年实际完成数预计）；（4）债券收入 75000 万元（按照 2023 年

实际完成数预计）；（5）土地出让净收益 20000 万元（按照 2023

年实际完成数预计）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141763 万元。包括：人员

经费及运转类经费支出 6926 万元（含村社干部报酬及运行经费

1672 万元）；部门项目支出 6611 万元；上级专款收入对应支出

19000 万元；债券收入对应项目支出 75000 万元;土地出让净收

益安排征拆支出 20000 万元；林丰、中孚电价补贴预计 9000 万

元；弥补 2023 年一体化平台赤字 117 万元；偿还政府债券利息

5109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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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我区还有相当一部分无预算收入来源但亟需安排支出

项目，包括：征拆贷、养老贷、失业贷当年应还本付息支出 7726

万元；政府债券利息缺口 6100 万元；2024 年政府隐性债务化解

支出 6798 万元；PPP 项目付费截止 2023 年末累计欠付 8506 万

元，2024 年当年应付 4204 万元，共计 12710 万元；2023 年以前

历年未付上级专款 9230 万元；失地农民保险等民生项目支出

11800 万元；预计兑现企业招商引资政策资金 1000 万元。以上

支出共计 55364 万元还需依靠地方公财超预测完成数及商服用

地出让净收益进行安排。

四、主要工作措施

2024 年是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，我们

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中国式

现代化为引领，按照区党工委管委会决策部署及预算安排，坚持

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工作总基调，大力实施“1345”

发展战略和“1+3+1”产业规划，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加

力提速、提质增效。

（一）做大地方综合财力。狠抓税源培植，强化收入征管，

确保应收尽收。加大土地出让力度，强化统筹和部门协调联动，

确保地块成熟一宗出让一宗，做大财力分母,逐步有效化解存量

债务。

（二）合理控制债务规模。将政府债务还本付息、隐性债务

化解资金按规定纳入预算，最大限度化解存量债务。大力压减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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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性和非必要的项目建设，最大限度控制债务增量。同时，提高

债劵资金使用效率，及早形成实物工作量,达到债劵资金使用要求。

（三）持续推进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。牢固树立全区一

盘棋思想，加强市、区级部门沟通协调，及时汇报工作、反馈问

题，争取各方支持。强化业务指导和工作督促，建立包保督导机

制，确保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平稳运行。

（四）优化支出结构，加大项目、招商引资和基本民生投入。

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支出预算科学化精细化管理，优先安排行政

运行、民生、安全、稳定财政支出，特别是涉及工资、城乡低保、

城乡医疗救助、救灾救济等经费支出优先保障，努力克服现有财

政管理体制在资金调度上的困难，确保财政资金的均衡调度和预

算支出均衡执行。

（五）着力提升财政治理效能。坚持以改革促发展、以管理

促提升，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加快推进支出标

准体系建设，逐步健全预算支出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将支出标准

作为预算编制的基本依据，促进支出标准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。

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健全预算绩效

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，强化绩效约束，将绩效结果作为预算

安排、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

（六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。守住基层“三保”防线。严格执

行年度“三保”保障范围和标准，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度，增强

“三保”保障能力；守住安全运行底线。加强风险整体评估、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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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监测、管理联动，持续关注库款运行、PPP 项目政府支出责任、

政府购买服务费、社保基金欠费等领域风险；守住财经纪律红线。

持续加强财会监督，研究制定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

督工作的意见》，构建“五位一体”监督体系。

附件：1.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（草案）表

2.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（草案）表

3.经开区 2024 年各部门重点、刚性支出明细表

4.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（2024 年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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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（草案）表

单位：万元

预算科目 预算数 备 注

一、税收收入预计（市区四六分成） 27000 全年地方公财收入预计完成 4.5 亿元

二、历年财力基数划转（减上解） 763

三、上级专款收入 19000 按照 2023 年实际完成数预计

四、债券收入 75000 按照 2023 年实际完成数预计

五、土地净收益 20000 按照 2023 年实际完成数预计

合 计 1417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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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（草案）表
单位：万元

预算内容 预算数 备 注

一、人员经费及基本运转类支出 6926
其中：在职人员报酬及五险二金、公用经费和绩效等 5254 万元，村社干部报酬 1168 万元，村

社运行经费 504 万元

二、2023 年部门项目支出 6611 4 个镇办、16 个区级部门、11 个驻区部门安排重点刚性项目支出

三、上级专款对应支出 19000 明确资金使用指向

四、债券支出 75000 明确资金使用指向

五、征拆支出 20000
因工业土地收入与支出倒挂严重，暂将已收到土地收益全部安排用于征折支出，不足部分待商

服用地出售净收益实现后再安排

六、林丰、中孚电价补贴 9000 按照 2023 年经开区承担电价补贴预测

七、弥补 2023 年一体化平台赤字 117
2023 年财政赤字实际为 3335.66 万元，经与市财政协商，将 2023 年应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中

的 3218.66 万元纳入 2024 年度扣缴

七、政府债券利息 5109
测算 2024 年当年应付政府债券利息为 8000 万,2023 年应付 3218.66 万元，共计 11218.66 万

元；预算不足部分用地方公财超预测完成数及商服用地出让净收益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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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计 1417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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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经开区 2024 年各部门重点、刚性支出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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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（2024 年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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